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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观察不同税种协调性的一个视角

【摘要】在增值税法和所得税法中，只将货物用于捐赠、职工福利及分配利润三项行为列为两者共同的视同销售行

为，既需要缴纳增值税又需要缴纳所得税。但在实务中，被同时认定为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和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的情况

却远超过上述三项行为。本文分析了增值税和所得税关于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并提出了两种税法相

互协调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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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 1994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共

列举了 8种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即：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

售代销货物；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

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

一县（市）的除外；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

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

资者；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将

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2008年开始实

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

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

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

规定的除外。

在增值税和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的法律条目中，既有相

同的内容，也有不同的条款。下面从行为载体、行为认定方面

比较增值税和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

1. 行为载体方面，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比增值税视同销

售行为的载体范围更加广泛。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中的行为

载体仅指货物，不包括货物以外的其他财产以及劳务。所得

税视同销售行为中的行为载体是财产和劳务。财产不仅包括

货物，还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其他资产。财产和劳务

的销售、转让收入一般都会增加所得税的计税基础，要缴纳所

得税。

2. 作为行为载体的货物在来源与用途方面的规定存在

差异。一方面，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的货物来源比增值税视同

销售行为的货物来源更加广泛。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把货物

分为自制（包括委托加工）和外购两大类。将自制的货物用于

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对外捐赠、非应税项目和职工福利，均

要视同销售。而外购的货物只有用于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

对外捐赠时才视同销售，用于非应税项目和职工福利时，则不

视同销售。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不同的是，在所得税视同销

售行为中，并没有区分财产和劳务的来源，即不论是自制的还

是外购的，只要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捐赠、偿债、赞助、集

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一律视同

销售。

增值税法所列的视同销售行为与所得税法所列的视同销

售行为在货物用途方面，只列有 3个共同的项目。现行企业

所得税法，将货物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捐赠、偿债、赞助、

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 9项用途时要视

同销售。增值税与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中有 3项完全

相同的用途，即将货物用于捐赠、利润分配以及职工福利。一

个显著的不同点是，将货物用于在建工程等非应税项目，所得

税法不再视同销售，但增值税法要视同销售。

增值税法和所得税法在上述 3项用途之外，并没有其他

直观的共同项目。税法的上述内容表明，将货物用于捐赠、职

工福利以及利润分配等三项行为，既需要缴纳增值税又需要

缴纳所得税。那么，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中其他 5项行为引起

的计税收入是否需要缴纳所得税？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中其

他 6项行为引起的计税收入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只有解决

以上问题，才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增值税和所得税视同销售

行为的相互关系。

二、对视同销售行为的梳理

1. 增值税法视同销售且所得税法也视同销售的行为。单

位或个体经营者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以及销售代销货物，代

销方式有两种，一是收取手续费方式，二是买断方式。在买断

方式下，货物相当于经过了两次出售，第一次是委托方卖给受

托方，第二次是受托方再卖给第三方。对于委托方和受托方来

讲，都属于实现对外销售。对外销售货物的收入既要缴纳增值

税又要缴纳所得税。在收取手续费方式下，委托方的情况与买

断方式下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受托方的情况略有不同。在收

取手续费方式下，受托方销售代销货物时，因为购入价格与销

售价格相等，增值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也相等，其应交增值

税为零。在此环节，将受托方的行为也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完

全是为了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连贯性。购入价格与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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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等，也说明受托方的货物销售利润为零，其应纳所得税

额为零。但是，受托方收取的手续费是要交所得税的。

将自产、委托加工和购买的货物用于对外投资属于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行为。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货物、财产、劳务用

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这说明，该行为不仅属于增值

税法中的视同销售行为，也属于所得税法中的视同销售行为。

2. 增值税法视同销售而所得税法不视同销售的情况。对

于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

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

除外，增值税法视同销售而所得税法不视同销售。现行企业所

得税法建立了法人所得税制，对于货物在同一法人实体内部

的转移，如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分公司等不再作为视同

销售行为，不需要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笔者认为，在

统一核算的法人内部机构之间的货物转移，即使按照增值税

法的规定确认收入，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一方的收入与另一

方的成本相互抵消，最终结果与不交所得税是一致的。

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增值税法视同

销售而所得税法不视同销售。

小结：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中除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非应税项目以及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

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之外，其他 6

项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同时也是所得税的视同销售行为。但

是，所得税法只将财产或劳务用于捐赠、职工福利、分配利润

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包括将货物用于对外投资）等 4项列

为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而没有将委托代销和受托代销货物

的情形列入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

3援 所得税法视同销售，增值税法也视同销售的情况。根

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将自产的货物用于在建工程、捐赠、

广告、样品、赞助、管理部门等，并不反映收入，而是直接将货

物的成本计入相应的资产和费用类科目中。而企业将自产货

物用于抵债、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的，会计准则规定，除合并构成的投资外，应当反映收入。

小结：除了增值税与所得税共同的视同销售行为，其他所

得税视同销售行为，即将货物用于样品、广告、赞助、偿债、集

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用途的行为，同时也是增值税视同销

售行为。

三、结论与建议

增值税与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在行为载体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载体仅指货物，而所得税视同销售

行为载体包括财产和劳务。当行为载体为货物时，增值税与所

得税视同销售行为存在很多共同项。如：8项增值税视同销售

行为中，除了将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和内部机构，其他 6项均

要缴纳所得税，即该 6项既是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又是所得

税视同销售行为；将货物用于所得税视同销售的 9项行为，同

样既要缴纳增值税又要缴纳所得税。但是，增值税法和所得税

法条款中，完全一致的只有 3项行为。税法规定与实务出现了

一定的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税种间缺乏协调性。

1. 协调不同税种间的相同行为。一般视同销售征收增值

税的货物，其计税收入同时也要缴纳所得税。同样，计征所得

税的货物收入也往往要计征增值税。但是，在单个税法条款

中，难以直观清晰地看到这种关系，不同税法在相关问题上的

协调性存在一定的缺陷。

为了在税法中清晰表现不同税种视同销售行为的相互关

系，对当前的视同销售行为规定应作些修改。所得税视同销售

行为，应按行为载体分别规定。如将货物用于捐赠、职工福利、

分配利润、偿债、集资、广告、样品、赞助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行为视同销售征收所得税。同样，将财产和劳务用于捐

赠、职工福利、分配利润、偿债、集资、广告、样品、赞助以及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行为视同销售征收所得税。如此一来，可以

非常清楚地看到增值税与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之间的关系，

两种法律不会存在界限模糊的情况。

2援 协调税法与其他法规之间的相同行为。在实务中应视

同销售征收增值税的行为在税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如：将货

物用于广告、样品、集资等的行为在实务中是要缴纳增值税

的，但是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中却遗漏了该内容。又如：《企业

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明确规定, 债务人

以非现金资产存货抵偿债务的, 应当作为销售处理, 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 同时

结转相应成本。该规定说明，企业将货物用于偿债应视同销售

征收增值税。但是，此项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不在增值税法

中，而在会计准则里。会计准则与税法是企业会计核算时必须

遵循的两大制度体系，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互为补充。

但是，在涉税核算时，会计准则必须遵循税法，不能有悖于税

法。也就是说，在涉税业务的核算上，税法的地位比会计准则

要高。

在税法中制定应税事项的处理规定更能体现税法在涉税

业务中的地位。因此，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应增加一些内容。

如：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广告；将自产、委托加

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样品；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

于偿债；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赞助；将自产、委

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集资，这样可以把全部增值税视同

销售行为纳入税法的规范中。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志耕袁王新宇.所得税视同销售相关问题的处理.中国

税务报袁2008-04-14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2008

3.史玉光.例说新税法与新会计准则的差异.北京院电子工

业出版社袁2008


